
一、一般规定

(1)综合管廊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基础上，

按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单位（子单位）

工程的顺序进行。

(2)工程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设备等产

品，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进行验收，验收时应检查每批产品

的订购合同、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

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及证件等，并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行

复验，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混凝土、砂浆、防水涂料等材

料应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一、一般规定

(3)临时水准点、轴线控制桩及综合管廊施工的定位桩、

高程桩，必须经过复核方可使用，并应经常校核。施工测量

的允许偏差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有特定要求的

综合管廊施工测量还应遵守其特殊规定。

(4)管道附属设备安装前应对有关设备基础、预埋件、预

留孔的位置、高程、尺寸进行复核。

(5)综合管廊防水工程的施工及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2011的相关规

定执行。



二、基础工程

(一)降水排水

(1)沟槽（基坑）的降水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降水前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料制定施工降水方案，

必要时应做抽水试验，验证渗透系数及水力坡降曲线，以保证沟

槽（基坑）地下水位降至坑底0.5m以下。

2)通过水位观测井观测，降水深度满足沟槽（基坑）开挖条件

后进行土方开挖。

3)沟槽（基坑）受承压水影响时，应进行承压水降压计算，对

承压水降压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在开挖前检查承压水的降压情况。



4)综合管廊不具备抗浮条件时，

施工期间严禁停止降水排水。

(2)冬期施工应对降水排水系统

采取防冻措施，停止抽水时应及时

将泵体及进出水管内的存水放空。

(3)降水排水施工终止抽水后，

排水井及拔出井点管所留的孔洞，

应及时用砂、石等填实；地下静水

位以上部分，可用黏土填实。



二、基础工程

（二）基坑开挖及支护

(1)综合管廊工程沟槽（基坑）开挖前，应根据围护

结构的类型、工程水文地质条件、施工工艺和地面荷载

等因素制定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经审批后方可施工。

(2)土石方爆破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3)沟槽(基坑)支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支护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2)支护部件的型号、尺寸、支撑点的布设位置，各

类桩的入土深度及锚杆的长度和直径等应经计算确定。

3)围护墙体、支撑围檩、支撑端头处设置传力构造，

围檩及支撑不应偏心受力，围檩集中受力部位应经计算

确定。



二、基础工程

（二）基坑开挖及支护

(4 )沟槽（基坑）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沟槽（基坑）开挖应按支护结构设计规定的施工顺序和

开挖深度分层开挖，并应遵守“对称平衡、分层分段（块）、

限时挖土、限时支撑”的原则；

2)沟槽（基坑）的支撑应遵循“开槽支撑、先撑后挖、分

层开挖、严禁超挖”的原则。

3)采用明排降水的沟槽（基坑）,当边坡土体出现裂缝、沉

降失稳等征兆时，必须立即停止开挖，进行加固、削坡等处理。



二、基础工程

（二）基坑开挖及支护

(5)综合管廊垫层、基础、底板施工前

应对基底轴线位置、沟槽（基坑）几何尺

寸及标高进行复验。基底不应浸泡或受冻，

不得扰动、超挖，地基承载力应符合设计

要求。综合管廊的地基处理施工及质量验

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的

规定。



二、基础工程

（二）基坑开挖及支护
(6)沟槽（基坑）回填应符合下列规定:

1)基坑回填应在综合管廊结构及防水工程验收合

格后及时进行。回填材料及密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有关规范规定。

2)综合管廊两侧回填应对称、分层、均匀。管廊

顶板上部1000mm范围内回填材料应采用人工分层夯

实，禁止大型压路机直接在管廊顶板上部施工。

3)综合管廊回填土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

计无要求时，应符合表1K420134-1规定。





二、基础工程

（二）基坑开挖及支护

(7)沟槽（基坑）工程监测对象应包括支护结构、地

下水状况、沟槽（基坑）底部及周边土体、周边建筑及

管线、重要道路及其他重要监测对象，监测项目、监测

点的布置、监测方法及精度等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2009的规

定。



三、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一)模板工程

(1)综合管廊模板施工前，应根据结构形式、施工工艺、设备

和材料供应条件进行模板及其支架设计。

(2)模板及其支撑设计应满足浇筑混凝土时的承载力、刚度和

稳定性要求，且安装牢固。各部位模板安装位置正确，拼缝紧密

不漏浆；对拉螺栓、间隔件等安装稳固；模板上的预埋件、预留

空洞不得遗漏。

(3)浇筑混凝土前，模板内杂物应进行清理并涂刷隔离剂，模

板和支架应进行稳定性、安全性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

序。





三、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二）钢筋工程

(1)钢筋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抽取试

件作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有关标

准规定。

(2)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

要求时，应优先选择机械连接、焊接。不具备机械连接、

焊接连接条件时，可采用绑扎搭接连接，但受拉构件中

的主钢筋不得采用绑扎连接。



(3)钢筋工程施工及验收应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2015中规定执行，当钢筋

采用机械连接、焊接连接时，还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钢

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2016、《钢筋焊接及验

收规程》JGJ18—2012的规定抽取钢筋机械连接接头、

焊接接头的外观进行检查，其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

定。



三、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混凝土工程

(1)混凝土浇筑入模时应防止离析，连续浇筑时每层

浇筑高度应满足振捣密实的要求。浇筑预留孔、预埋管、

预埋件及止水带等周边混凝土时，应辅助人工插捣。

(2)混凝土底板和顶板，应连续浇筑不得留置施工缝；

设计有变形缝时，应按变形缝分仓浇筑。



三、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混凝土工程

(3)现浇混凝土拆模后应由建设（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对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进行检查。混凝土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中规定执行。

(4)现浇结构不应有影响管廊结构性能、使用功能和设备

安装的尺寸偏差，对超出尺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

使用功能的部位，应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案，经建设

(监理）单位认可后及时进行处理。





四、预制拼装钢筋混凝土结构

(1)预制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制构件制作单位应具备相应的生产工艺设施，并应

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试验检测设备。

2)预制构件堆放的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具有良好的排

水措施。

3)预制构件的标识应朝向外侧。预制构件应在明显部位

标明生产单位、构件型号、生产日期、质量标准和检验结果。

构件的预埋件、插筋和预留孔洞的规格、位置和数量应符合

设计要求。



4)预制构件不应有影响管廊结构性能、使用功能和

设备安装的尺寸偏差，对超出尺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

安装及使用功能的部位，应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

案，经建设（监理）单位认可后及时进行处理。

5)预制构件安装前应对其外观、裂缝等情况进行复

验，并应按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的有关规定进行

结构性能检验。当构件上有裂缝且宽度超过0.2mm时，

应进行鉴定。





(2)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模板，应采用精加

工的钢模板。

(3)构件运输及吊装时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75%。

(4)预制构件和现浇结构之间、预制构件之间的连接

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连接处钢筋或预埋件采用焊接

或机械连接时，接头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

械连接技 术规程》JGJ 107—2016、《钢筋焊接及验收

规程》JGJ 18—2012的规定。



(5)预制构件承受内力的接头和拼缝，当其混凝土强度

未达到设计要求时，不得吊装上一层结构构件；当设计无

具体要求时，应在混凝土强度不小于10MPa或具有足够的

支撑时方可吊装上一层结构件。已完成的装配式管廊结构

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承受全部设计荷载。

(6)预制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的材质、规格、拧

紧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2003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2001的有关规定。



五、预应力工程
(1)预应力筋张拉或放张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不应低于设计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

准值的75%。

(2)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与设计规

定检验值的相对允许偏差应为±5%。

(3)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筋张拉后应尽早进行孔道灌浆，

孔道内水泥浆应饱满、密实。

(4)锚具的封闭保护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的有关规定。



六、砌体结构

(1)砌体结构所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石材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40，并应质地坚实，无风化削层

和裂纹。

2)砌筑砂浆应采用水泥砂浆，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不

应低于M10。

(2)砌体结构中的预埋管、预留洞口结构应采取加强措施，并应

采取防渗措施。

(3 )砌体结构的砌筑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2011的相关规定和设计要求。



七、盾构法

(1)综合管廊采用盾构法施工，应根据管廊的断面设计、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沿线地形、建（构）筑物、地下

管线等环境条件以及地层变形的控制要求，结合开挖、衬砌、

施工安全、经济和工期等因素进行盾构选型和确定配套设备。

(2)综合管廊盾构法施工及验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盾

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46—2017的规定执行。

(3)综合管廊二次结构施工应符合设计及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的要求。



八、浅埋暗挖法

（一）一般规定

(1)工程施工应根据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对周边建

筑物影响等因素选择开挖方式和支护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1)根据围岩及周边环境条件，优先选用单侧壁导洞法、

双侧壁导洞法或预留核心土开挖法；围岩的完整性较好时，

可采用多台阶开挖，不宜采用全断面法开挖。

2)开挖后应尽快施做锚杆、喷射混凝土、敷设钢筋网及

支撑；当采用复合衬砌时，应加强初期锚喷支护。



3)锚喷支护或构件支撑，应尽量靠近开挖面，其距

离应小于1倍洞径。

(2)浅埋段地质条件较差时，宜采用地表锚杆、管棚、

超前小导管、注浆加固围岩等辅助工艺施工。

(3)洞内、洞外排水系统必须联通，排水通畅。



八、浅埋暗挖法

（二）洞身开挖

(1)管廊洞身开挖断面的中线、高程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开挖轮廓线力求圆顺，应预留围岩变形量，以防止出现净空

不够情况。

(2)管廊洞身开挖应合理确定开挖步骤和循环进尺，保持

各工序相互衔接。

(3)应尽量减少超挖，超挖部分必须按要求回填密实。

(4)采用分部开挖时，应在初期支护喷射混凝土强度达到

设计强度70%以上时，方可进行下一分部开挖。





八、浅埋暗挖法

（三）初期支护

(1)选择支护方式时，优先选用锚杆、喷射混凝土或锚喷

联合等方式。当地质条件差，围岩不稳定时，可采用构件支

撑。

(2)喷射混凝土施工时应分段、分片，由上而下，依次进

行，混合料应随拌随喷。

(3)—次喷射混凝土厚度要适当，符合要求。喷射混凝土

应与围岩紧密粘结，结合牢固，不能有空洞，必要时应进行

粘结力测试。



(4)喷射混凝土应进行初期养护，喷射后4h内不得

进行爆破作业。

(5)钢架（格栅）安装的位置、接头连接应符合设计

要求，钢架（格栅）安装不得侵入二次衬砌断面。

(6)对锚杆的抗拔力、灌浆强度、孔径应经检查验收

合格，灌浆应密实饱满。锚杆插入孔内的长度不得小于

设计长度的95%，锚杆长度不得小于设计值。





八、浅埋暗挖法

（四）二次衬砌

(1)管廊衬砌施工时，其中线、

标高、断面尺寸和净空大小均应符

合设计要求。

(2)管廊衬砌施工缝应与设计沉

降缝、变形缝结合布置，在有地下

水的隧道中，所有施工缝、沉降缝、

变形缝应进行防水处理。



九、附属结构

（1）一般规定：

1)综合管廊的附属构筑物主要有：各类检查井、投料口、

出线口、通风口、排风口、接地体（线）、支墩和栏杆等。

2)综合管廊附属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

①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

②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进场验收记录

和复验报告。

③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④施工记录。



九、附属结构

(2)综合管廊的检查井、投料口、出线口、通风口、排风

口等工程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的井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浇筑前，钢筋、模板工程检验合格。

2)振捣密实，无漏振、走模、漏浆等现象。

3)浇筑后及时养护，强度等级未达到设计要求不得受力。

4)浇筑时应同时安装踏步，踏步安装后在混凝土强度未

达到规定抗压强度前不得踩踏。



九、附属结构

(3)有直线、连接管线接入井室，应

在井室施工过程中安装预留支管、连接

管，预留管的管径、方向、高程应符合

设计要求，管与井壁衔接处应严密，符

合防水要求。

(4)综合管廊预埋过路排管的管口无

毛刺和尖锐棱角。排管弯制后不应有裂

缝和显著的凹瘪现象，其弯扁程度不宜

大于排管外径的10%。



九、附属结构

(5)电缆排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金属电缆排管不得直接对焊，应采用套管焊接的方

式，连接时应管口对准、连接牢固，密封良好。套接的短

套管或带螺纹的管接头的长度，不应小于排管外径的2.2倍。

2)硬质塑料管在套接或插接时，其插人深度宜为排管

内径的1.1~1.8倍。插接面上应 涂以胶合剂粘牢密封。

3)水泥管宜采用管箍或套接方式连接，管孔应对准，

接缝应严密，管箍应设置防水垫密封。



九、附属结构

(6)电缆支架的加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钢材应平直，无明显扭曲。加工尺寸符合设计要

求，切口应无卷边、毛刺。

2)支架焊接应牢固，无显著变形。各横撑间的垂直

净距与设计偏差不应大于5mm。 水平净距与设计左右

偏差不应大于10mm。

3)金属电缆支架应进行防腐处理。



九、附属结构

(7)电缆支架应安装牢固，横平竖直。各支架的同层

横挡应在同一水平面上，其高低偏差不应大于5mm。

(8)仪表工程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化仪

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93—2013的有关

规定。



(9)电气设备、照明、接地施工安装及验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168—2006、《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GB 50303—2015、《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

验收规范》GB 506H—2010和《电气装置安 装工程接

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2016的有关规定。

(10)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6—

2007的有关规定。



九、附属结构

(11)通风系统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风

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2010和《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2016的有 关规定。

(12)井盖选用的型号、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

未有要求时，宜采用标志明显的球墨铸铁井盖；道路上

的井室必须采用重型井盖，装配牢固。



十、管线安装工程

（一)般规定

(1)纳入综合管廊的金属管道应进行防腐处理。

(2)管线配套检测设备、控制执行机构或监控系统应设置

与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联通的信号传输接口。

(二）给水、再生水管道

(1)给水、再生水管道可选用钢管、球墨铸铁管、塑料管

等。接口宜采用刚性连接，钢管可采用沟槽式连接。

(2)管道的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

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2008的有关规定。



十、管线安装工程

(三）排水管渠

(1)排水管渠进入综合管廊前，应设置检修闸门或闸槽。

(2)雨水、污水管道可选用钢管、球墨铸铁管、塑料管

等。压力管道宜采用刚性连接，钢管可采用沟槽式连接。

(3)雨水、污水管道施工完毕后应进行功能性试验。

(4 )排水管道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

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268—2008的有

关规定。



十、管线安装工程

(四）天然气管道

(1)天然气管道应采用无缝钢管，连接宜采用焊接，

焊缝检测要求应符合表 1K420134-2的规定。

(2)天然气调压装置不应设置在综合管廊内。

(3)天然气管道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33—2005的有关

规定，焊缝的射线探伤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

设备无损检测第2部分：射线检测》NB/T 47013.2—

2015的有关规定。





十、管线安装工程

(五）热力管道

(1)热力管道应采用无缝钢管、保温层及外护管紧密结合

成一体的预制管。

(2)热力管道附件必须进行保温。

(3)热力管道及配件保温材料应采用难燃材料或不燃材料。

(4)热力管道施工及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通风与空

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和《城镇供热

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28—2014的有关规定。



十、管线安装工程

(六）电力电缆

(1)电力电缆应采用阻燃电缆或不燃电缆。

(2)在电缆接头处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

(3)电力电缆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

2006和《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2016的有关规定。



(七）通信电缆

(1)通信电缆采用阻燃线缆。

(2)通信管线施工及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综合

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 T 50312—2016、《通信

线路工程验收规范》GB 51171—2016和《光缆进线室

验收规定》 YD/T 5152—2007的有关规定。


